
玉溪市公安局关于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一次会议
第317号提案的答复
周义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玉溪市“智慧消防”建设的提案，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针对您提出的“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框架下，建立完善的‘智慧消防’经费保障运行体系”这一建议，由于“智慧消防”建设推进受到机制、体制、资金、技术、平台等多种因素的制约，资金投入巨大，又缺乏成熟的技术和管理机制，这些问题既相互联系，又相互制约，需要与“智慧城市”建设同步推进。

为有效推进“智慧消防”建设工作，玉溪市公安局消防支队结合工作实际，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：

一、坚持政府主导，建立参与方协同机制。在市公安局的坚强领导下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顶层设计，成立由军政主管及党

委成员负总责的“智慧消防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智慧消防已纳入玉溪市智慧城市建设方案中征求意见稿内容，领导小组由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，市直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，消防支队主要领导亦纳入智慧城市领导小组名单，全面推进全市智慧城市建设，构建政府领导，多方协调形成有效组织构建机制和常态化制度。
二、依托市场“无形之手”，建立市场化经营模式保障
为处理好政府、部门引导和市场主导之间的关系，依托市场的“无形之手”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，来创造多样化、个性化的“智慧消防”应用，真正将“智慧消防”建成聚焦民生与服务的“德政工程”“惠民工程”。玉溪市智慧消防建设始终秉承政府统一集中部署，财政予以保障的原则，由市委、市政府全额出资，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融入全市智慧城市建设总体内容，从框架制定、信息数据收纳、软件开发等均一并纳入框架，消防部门只提供功能需求、实战需求，切实做好不干预市场。

三、坚持考核评估，确保任务落实有效

目前，已经纳入年初市政府与各县（区）政府签订的政府消防工作责任状，将“智慧消防”建设纳入党委政府年度消防工作目标责任制内容，与平安创建、综合治理、“智慧城市”等考核挂钩，对“智慧消防”建设落实情况实施过程评估、督导、考核。制定消防工作评估制度，每年度对消防工作开展情况和消防安全形势实行第三方评估，其中对智慧消防建设、城市火灾风险研判进行重点评估，作为市政府对县区政府考核内容之一。

四、坚持内外融合，强化建设技术保障。今年以来，市公安局消防支队先后派出3个工作组，前往福建、浙江、广东、深圳、青海、陕西、贵州等地对先进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实地调研，学习先进经验做法。高新区与掌赢天下、中汇电力等优秀企业多方研判，对推进数据化消防工作、智能化电气火灾防控进行了探路。目前，全市正在积极探索与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等地方优势资源的深度合作，培育一批具备扎实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的消防技术人才，为“智慧消防”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和人力支持。打造智慧消防物联网云平台，积极探索消防工作新模式，立足大数据、警务云等基础信息，将云南民族大学文化学院、红塔烟草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、玉溪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等10家火灾高风险单位场所作为试点率先纳入联网管理，利用物联网云平台，真正提供移动端的支持应用、处置和远程监管功能，包括对火警及故障的处置、维保服务的申请-分配-执行，对消防指令/任务的签收、办理-审核-反馈等。并且大量利用手机系统LBS/GPS和地图导航技术，精准定位、便捷办公。 
五、加强消防专业技术人才培养。近年来，玉溪市公安局消防支队制定干部培养的中长期规划，建立系统化的干部培养教育模式，坚持高层次、多岗位、专门性培养教育，努力为各级干部又好又快地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，加强专业技术干部队伍建设，努力培养把事情“想清楚、讲清楚、干清楚”的专门人才；完善选人用人机制，出台了领导干部“双考”制度，以日常性考核和双考考核成绩为依据，打破常规，打破论资排辈，使干部结构更加合情、干部布局更为合理，便于工作的延续和干部的成长进步。
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






